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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请〔2022〕45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尹以乐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收回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结余资金的请示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22年度第四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》（梁政复〔2022〕94号）及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122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200万元。
项目资金下达后，县农业农村局根据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<云南省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华服务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及时组织编制《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内容为：水稻作物质保飞防及水稻作物机械收获2个环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。财政资金补助标准为：水稻质保飞防10元/亩、水稻机械收获27元/亩。补助方式为：直接兑付给社会化服务组织。经有条件实施项目的乡镇落实服务面积为28109亩（其中：芒东镇8560亩，勐养镇4200亩，九保阿昌族乡3500亩，曩宋阿昌族乡5300亩，河西乡6459亩），项目投入资金104万元，将结余资金96万元。
恳请县人民政府同意收回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结余资金96万元，建议结余资金重新安排用于梁河县2021年常住户100户以上自然村卫生公厕改造建设项目及梁河县2022年常住户100户以上自然村卫生公厕改造建设项目缺口资金。
当否，请示。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2022年7月13日

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13日印

PAGE  
- 2 -  


